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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二期） 

 
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鹏环保”、“辅导对象”或“公

司”）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

证券交易所上市。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辅导机构”）

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等有关规定，以及《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

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招商证券本期参加辅导的人员为：郑立伟、崔永锋、王嫣然、张眉慧、杜琬

曈，其中郑立伟为辅导小组组长。以上人员均为招商证券正式员工，拥有丰富的

股票上市辅导、发行承销及上市保荐的工作经历；具备有关法律、会计等专业知

识和技能，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同一人员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的辅导工作。

辅导期内，辅导人员未发生变更。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招商证券与泰鹏环保于 2024 年 7 月 1 日签订了辅导协议，并于当日向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于 2024 年 10 月 11

日报送了第一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本期辅导期间为 2024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在此期间，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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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按照辅导计划开展辅导工作。 

本期辅导方式包括： 

（1）学习相关知识：包括督促被辅导人员自学、组织被辅导人员集中授课，

并就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答疑； 

（2）尽职调查并解决问题：包括现场尽职调查、中介协调会、专业咨询、

访谈座谈等方式。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1、本辅导期内，辅导人员继续对泰鹏环保进行全面现场尽职调查，对其核

心技术及产品情况、创新属性及核心竞争力、财务状况及盈利情况、同业竞争等

方面进行现场尽职调查。通过尽职调查，了解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归纳凝练公司

产品创新属性和核心竞争力。针对发现的问题，通过中介协调会、专业咨询、座

谈等方式，确定整改方案，并督促泰鹏环保规范整改。 

2、本辅导期内，辅导机构通过“现场+线上”结合的方式，组织被辅导人员

对《公司法》、《证券法》进行学习，并进行模拟测试。针对法律修订后的新规定

进行了重点提示。 

3、辅导机构针对被辅导人员组织了 1 次集中授课，授课内容为公司治理合

规性要求。 

4、辅导机构对公司境外销售业务进行核查，了解相关内控执行情况，关注

公司境外销售收入和成本费用核算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理性。 

5、持续督促公司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

结构，促进被辅导人员增强法治观念和诚信意识，加强理解作为上市公司管理人

员在上市公司日常规范运作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6、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辅导事项。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本辅导期内，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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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参与了辅导工作，包括：依照辅导机构工作计划规划其尽职调查及辅导工作；

参与对被辅导人员集中授课；尽职调查中及时与辅导机构沟通遇到的问题，并为

解决问题、制定和落实整改方案提出专业可行的意见。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1、境外销售受贸易摩擦影响的风险 

现阶段公司产品约有 30%销往美国、欧盟、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

中国台湾等国家及地区。公司境外销售客户主要通过出口展会等方式获取。目前，

公司境外销售业务未受到与主要出口地的贸易摩擦的重大不利影响。若未来主要

出口国家或地区的相关贸易政策、贸易摩擦环境、汇率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将会对公司未来出口收入和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招商证券辅导小组将持续关注公司主要出口国家或地区的相关贸易政策环

境的变化情况，及时督促提醒公司做好应对措施。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经过前期开展的尽职调查及辅导工作，招商证券辅导小组已对公司子公司内

控制度更新完善提出了建议，对公司销售、采购、研发等业务制度进行了全面梳

理，持续关注公司在资产、业务、人员、机构、财务方面的独立性。后续招商证

券辅导小组将根据梳理结果，督促公司完善子公司内控制度建设，并关注与财务

会计有关的内控制度，确保财务数据的真实、准确。招商证券将持续协同北京德

和衡律师事务所、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所涉及问题持续督导，

通过进一步深入梳理公司治理制度、财务内控等情况，提出解决方案，并协助公

司尽快落实执行解决方案，完善公司的治理及内控体系。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辅导人员预计不会发生变化。 

下一阶段工作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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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成第三次集中辅导授课，辅导小组将继续通过集中授课、中介协调会

等方式，引导被辅导人员对公司规范治理要求及发行上市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

理解； 

2、辅导工作小组将结合穿行测试、客户及供应商走访等程序执行，对公司

内控完善及财务核算规范性进行重点核查； 

3、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山东证监局的要求，开展相应的辅导工作。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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